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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andshores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47）

戰略合作備忘錄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雄岸科技區塊鏈集團有限公司（「雄岸區塊鏈」）與浙江空
天區塊鏈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空天」）訂立戰略合作備忘錄，內容有關推動區塊鏈技術之發展
及應用（「備忘錄」）。

根據備忘錄，(a)浙江空天擬委任雄岸區塊鏈作為其市場發展顧問，以助其於中國及海外推廣
其產品，並提供市場資源；(b)雄岸區塊鏈擬委任浙江空天作為其數據中心監控及管理平台系
統之技術顧問，日後亦可利用浙江空天之產品進行其區塊鏈業務；及 (c)於訂約各方滿意合作
之基礎上，雄岸區塊鏈擬投資浙江空天，以進一步共享資源及產生協同效應。

浙江空天專門從事區塊鏈技術研發及推廣。其主要業務包括 (a)設計及製造重複計算芯片；
(b)區塊鏈雲端計算數據中心的建設運維；(c)算力租賃；(d)量化交易；及 (e)區塊鏈應用。其
已設計及生產各種定制之專用集成電路芯片及集成電路系統。浙江空天近期於區塊鏈技術發
展方面取得突破，就雲端計算數據中心開發一站式之監控及管理平台系統，此舉有助大幅減
少數據中心營運及維修成本，並加強計算能力以實現較高效率。杜旭波先生為浙江空天之創
辦人及行政總裁，於區塊鏈行業擁有豐富經驗。杜旭波先生為浙江空天之控股股東。

執行董事姚勇杰先生透過其受控實體最終擁有浙江空天之30%股權。浙江空天為姚勇杰先
生之聯繫人，故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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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訂立備忘錄對本公司有利，原因為其使訂約方均可利用彼等各自之優勢、資源
及人才，從而建立穩定互惠之戰略關係。

備忘錄僅提供雄岸區塊鏈及浙江空天之戰略合作框架。備忘錄項下所擬之合作條款受限於雄
岸區塊鏈及浙江空天隨後可能不時訂立之任何正式協議之條款。於本公告日期，雄岸區塊鏈
及浙江空天並無就任何具體合作計劃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備忘錄項下之可能合作
事項一旦落實，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守所有相關上市規則規定。

承董事會命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姚勇杰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姚勇杰先生；非執行董事蔡成海先生及呂旭雯女士；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朱宗宇先生、張維寧博士及俞文卓先生組成。


